
关于开展 2018 年常州市建筑业“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常建[2018]96号 

 

溧阳市住建委、金坛区住建委、武进区住建局、新北区城建局，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 2018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的通知》(安委办

[2018]8号)、省安委办《关于开展 2018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苏安办[2018]30号)和市

安委办《关于开展 2018年“安全生产月”有关活动的通知》(常安办[2018]号)精神，结合我市建筑

业实际情况，现就开展 2018 年全市建筑业“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增强全民应急意识、提升公众安全素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遏

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为目标，以强化红线意识、落实安全责任、推进依法治理、开展专项整治、深化改

革创新等为重点内容，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努力保持我市建筑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活动主题和时间 

活动主题：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活动时间：2018年 6 月 1日至 6月 30日。 

三、活动范围 

全市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建设工程。 

四、组织机构 

全市建筑业 2018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由市城乡建设局牵头，办公室设在局建筑业管理办公室，

指导、协调相关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配合做好相关具体工作。 

各辖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应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组织开展本辖市(区)“2018年建筑业

安全生产月”活动。 

五、重点活动 

(一)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一是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媒体发布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政策措施等。二是发动企业积极、主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各种宣传形式，

推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普及安全知识和技能，提高全民安全文明素质。 

(二)积极参加“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活动。6 月 16日，根据市安委会的统一安排，设立宣传

咨询台，采取互动问答、展览展示等形式，向社会公众、从业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大力宣传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知识，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 

各辖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当地安委会的统一安排，通过各类宣传载体和现场解答等方

式，集中宣传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有关安全防护常识，提供法律法规、应急救援等知识的咨

询与服务。 

(三)开展安全生产知识教育活动。“安全生产月”期间，举办建筑行业安全生产知识培训、讲座

及“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等活动，广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安全技能等安全生产知识；

市安全体验中心免费开放，为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及项目部员工开展施工现场主要危险源和模拟事

故场景体验活动提供体验场所。 

(四)开展安全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市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活动由市城乡建设局与天宁区

建设局等单位联合组织实施；各辖市(区)要结合实际，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活

动，认真做好应急演练记录。通过应急演练，进一步增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提高

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处置能力，为进一步确保安全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五)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推进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工作。组织开展以建筑起重机械、

深基坑等为重点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针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督促企业、项目部制定整改

计划，落实整改措施，继续推进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六)组织“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现场观摩活动。通过样板引路，进一步规范我市建筑施工

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不断提升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水平。 

(七)组织开展“安全隐患随手拍”活动。根据市“安康杯”竞赛组委会《关于开展第四届全市职工

“安全隐患随手拍”活动的通知》(常安竞组办〔2018〕1号)精神，动员广大从业人员，立足本职岗位，

用手中的镜头，排查隐患促安全，治理危害保健康，激发广大职工重视安全生产、参与安全管理，树立

企业和职工安全生产一线牵、互利共赢促发展的理念，营造“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良好氛围。 

(八)会同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轨道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程评选、观摩；涌水涌

沙应急演练；“安全生产万里行”等活动。 

六、活动要求 

(一)强化“四个意识”。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自觉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深入宣传阐

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对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作为首要

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贯穿到活动全过程和各环节，务求落到实处。 

(二)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安全生产月”活动，按照统一部署

要求，紧扣“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明确责任分工，严格责任落实，将

“安全生产月”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特别是有在建工程的施工单位，要根据各项目特点和工程进度，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订具体活动方案，并将方案传达到各项目部，立足施工现场，精心组织，开展

丰富多样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努力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自我保护

意识，活动方案及有关活动台账资料留存在项目部。 

(三)广泛发动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单位要充分发挥报刊、网络、短信、

微博、微信等媒体作用，加强集中宣传；各在建工地要悬挂“安全生产月”等内容的横幅，张贴标语

和主题宣传画，设置公共宣传栏、宣传橱窗、宣传画廊，组织广大员工积极参与“安全隐患随手拍”

活动，积极营造浓厚活动氛围。 

(四)畅通信息渠道，及时总结做法。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总结开展 2018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

成功经验，把 2018年“安全生产月”总结(包括活动情况统计表)于 7月 5日前报送至常州市建设工

程管理中心。 

联系人：胡文延联系电话：86021506 

附件：1-2下载 

1．2018年市建筑业“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关数据统计表 

2．“安全生产月”标语 

常州市城乡建设局 

2018年 5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http://cxjsj.changzhou.gov.cn/uploadfile/cxjsj/2018/0529/20180529100551_77318.doc

